[bookmark: _Hlt520355504]附件1
入围函
致重庆重轮航运有限公司：
根据贵方为(物流供应商入围)的招标公告，签字代表(姓名、职务)经正式授权并代表投标人(供应商名称、地址)提交下述文件正本一份及副本、电子文件：
1.入围函
2.声明函
3.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按采购文件中投标人须知和技术规格要求提供的有关文件（信用中国网站查询截图、投标人基本情况表、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需提供副本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证明文件复印件或可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声明、物流供应商须具有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或无船承运人资质（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公路运输、港口作业需提供许可资质。
   

[bookmark: OLE_LINK1]公司名称（盖章）：             法人（签字或盖章）：
附件2
入围人声明函
致重庆重轮航运有限公司：              
在参与本次项目投标中，我单位承诺：
1. 我单位参与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法记录指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款（100万元以上罚款）等行政处罚。不包括因违法经营被禁止在一定期限内参加采购活动，但期限已经届满的情形。
2. 与我单位与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其他法人单位信息如下（如有，须填写）：
	序号
	单位名称
	相互关系

	1
	
	

	2
	
	

	…
	
	



3. 我单位承运的运输工具适合贵司运输要求并遵守交管部门相关规定，具备防洒漏、防雨雪的设施，承运粮油类需符合海关检验检疫监管要求。承运工具购买足额保险，工作人员进入提货地点或送货地点前购买相应保险。
4. 我单位承诺可提供24小时运输服务且具有流畅的信息沟通渠道。
5. 我单位具备承担运输风险的能力和保障运输服务质量的能力，能够承担在中转及运输中发生的损失及相关责任。
6. 我单位入围后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包。
7. 我单位如成为本项目入围承运商后，应在履约期间遵守招标人的相关规定，服务过程中配合良好，并能够保质、保量、及时完成招标人采购的内容。招标人可以定期对我单位的执行情况进行考核，如出现以下情形：
（1）运输过程中因承运人原因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2）运输过程中发生偷盗、掺杂使假，性质恶劣，影响严重。
（3）因承运人原因未按时完成运输任务，造成超过国家政策性粮油出入库时限。
（4）不遵守廉洁自律有关法律法规，有对工作人员进行行贿、赠送贵重礼品等严重影响评审公平、公正的行为。
（5）未经招标方或招标方直属企业书面同意，在无提货单的情况下私自卸放货。 
（6）其他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严重影响双方合作基础的情形。
招标人有权立即解除年度服务框架协议、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取消我单位承运商入围资格并终止所有合作，且我单位不再参与招标人及其直属企业的下一次公开招标入围承运商项目。
（7）我单位在实际业务执行中出现弃标或被废标情况的，招标人有权解除年度服务框架协议，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取消我单位承运商入围资格并终止所有合作。
（8）承运商中标批次运输竞价采购任务后，不得转包。
（9）我单位认可招标人不承诺在入围有效期内授予入围承运商实际采购合同和采购合同总金额。招标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和确定最终入围承运商数量。
在本项目采购过程中发现我单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我单位将自动失去在本项目的入围资格，并承担因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及虚假投标责任。

投标人（盖章）:    ____________
（注：投标人客观情况如与上述内容不一致，请如实列出。一旦发现投标人提供的声明函不实，按提供虚假材料处理。）
附件3
信用中国网站查询截图

投标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投标人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相关主体信用记录的截图，查询截止时点为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后至开标之前（以网页打印的时间为准）。评审时以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查询记录为准。






附件4
入围人基本情况表
	入围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姓名、职务）：

	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传真

	
	
	
	

	实际办公地址
	

	主要业务范围
	

	单位优势及特长
	

	行业从业年限
	

	员工总数
	

	注册资金（万元）
	

	专业技术人员情况
	（如专业、人数等）

	专业技术能力
	（如履行合同必需的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人数，专利或专有技术，研发或实施能力等）

	企业财务状况（2024-2025年）
	收入总额（万元）
	运量（吨位）

	2024年
	
	

	2025年
	
	

	可控运力
	（自有船舶、社会可控运力、自有车辆、可调配车辆等，如有请附承运工具一览表或非自有船舶可提供与船东协议等证明）

	可接受结算周期
	 N为工作日：N<5；5≤N<15；15≤N<30；N≧30。

	单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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